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28號

原      告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卓翠雲  

訴訟代理人  張義群律師

            程光儀律師

複  代理人  林昶邑律師

            廖志剛律師

被      告  源昌砂石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千惠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趙李坤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除地上物返還土地等事件，本院於114年9月

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坐落苗栗縣○○鄉○○段○○○○○段○000○0地

號土地上如附圖即苗栗縣銅鑼地政事務所（下稱銅鑼地政）

114年5月15日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C土砂地停車區（面

積：711.21平方公尺）騰空及編號D水塔（面積：5.86平方

公尺）拆除；及將客屬段886之2地號土地如附圖所示編號A

大門入口噴漆處水泥鋪面及道路（面積：1.5平方公尺）移

除；苗栗縣○○鄉○○○段○○○○○○段○000○0地號土

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L輸送帶c（面積：4.68平方公尺）、編

號N鋼鐵牆b（面積：0.14平方公尺）、編號O土沙堆b（面

積：237.65平方公尺）、編號P砂石道路（面積：248.79平

方公尺）、編號Q土砂堆c（面積：217.72平方公尺）移除騰

空及編號R水池區（面積：227.67平方公尺）抽乾並填平；

及將芎蕉灣段788之2地號土地如附圖所示編號J輸送帶a（面

積：8.28平方公尺）拆除騰空後，將該部分面積合計1,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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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平方公尺之土地返還予原告。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7,568元，及自114年7月25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另自113年4月1日

起至交還前項聲明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962元。

三、本判決第1項如原告以31萬5,624元為被告供擔保，得假執

行，但被告如以94萬6,872元為原告供擔保，得免為假執

行。

四、本判決第2項前段如原告以2,523元為被告供擔保，得假執

行，但被告如以7,568元為原告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本

判決第2項後段如原告按月於履行期屆至後以321元為被告供

擔保，得假執行，但被告如按月以962元為原告供擔保，得

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六、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告負擔99%，餘由原告負

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國有財產之取得、保管、使用、收益及處分，依本法之規

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財政部承行政院之命，

綜理國有財產事務。財政部設國有財產局，承辦前項事務；

其組織以法律定之，國有財產法第1條、第9條分別定有明

文。又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為辦理國有財產業務，特設北區、

中區、南區分署。各分署掌理轄區內下列事項：一、國有財

產之清查。二、國有財產之管理。三、國有財產之處分。

四、國有財產之改良利用。五、國有財產之估價。六、國有

財產法務案件之處理。七、其他有關國有財產事項，財政部

國有財產署各分署組織準則第1條、第2條亦有明定。再國有

財產撥給各地國家機關使用者，名義上雖仍為國有，實際上

即為使用機關行使所有人之權利，故對於是類財產，向准由

管理機關起訴，代國家主張所有人之權利；分支機構，就其

業務範圍內之事項涉訟時，當然得為保護私權之請求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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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680、2772號原判例意旨參照）。查客

屬段871-5、886地號土地及芎蕉灣段788-1、788-2地號土地

（下合稱系爭土地）為國有財產，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為其管

理者，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及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在卷可稽

（卷第77、81、83、363頁），而原告則為財政部國有財產

署所設分署，依前開說明，原告自得就系爭土地對無權占用

者提起請求返還無權占用土地及所得相當租金不當得利之訴

訟，合先敘明。

二、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

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

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分別

定有明文。查原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趙子賢，嗣於本院審理

中變更為卓翠雲，有財政部114年5月19日台財人字第114086

14920號函在卷可參（卷第559頁），茲原告於114年8月6日

具狀聲明承受訴訟（卷第555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

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事 ，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

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系爭土地為國有土地，原告為管理機關。被告無系爭土地之

合法使用權，卻以如附圖所示之土砂地停車區、水泥鋪面及

道路、水塔、輸送帶a及c、鋼鐵牆b、土砂堆b及c、砂石道

路、水池區等地上物（下合稱系爭地上物）占用系爭土地，

而被告占用之事實業經被告於本院114年6月26日審理程序中

自認，是原告本於管領國有財產之地位，依民法第767條第1

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被告拆除、排除、移除騰空、抽乾

填平系爭地上物，將所占用之土地返還原告。又被告無權占

用系爭土地，因而享有使用、收益系爭土地之不當得利，另

依民法第179、181條、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被占用處理要點第

7點第1項前段、國有非公用不動產使用補償金計收基準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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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1萬5,454元{計算

式：（請求期間111年11月至113年3月共17月，客屬段871-5

地號土地占用面積717.07平方公尺×申報地價每平方公尺110

元×年息5%÷12×17＝5,593元）＋[請求期間112年10月至112

年12月、113年1至3月，客屬段886-2地號土地占用面積1.5

平方公尺×年息5%÷12×3×（申報地價每平方公尺380元＋申報

地價每平方公尺420元）＝15元]＋（請求期間113年1月至11

3年3月共17月，芎蕉灣段788-1地號土地占用面積936.65平

方公尺×申報地價每平方公尺160元×年息5%÷12×3＝1,872

元）＋（請求期間111年11月至113年3月共17月，芎蕉灣段7

88-2地號土地占用面積8.28平方公尺×申報地價每平方公尺1

60元×年息5%÷12×17＝102元）＋（請求期間111年11月至114

年6月共32月，客屬段871-6地號土地占用面積536.88平方公

尺×申報地價每平方公尺110元×年息5%÷12×32＝7,872元，此

部分即原客屬段871-5地號土地上編號B之水泥道路，該地嗣

撥用予苗栗縣政府，惟撥用前由原告管理期間原告仍得請求

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15,454}，另自113年4月1日起至實

際交還占用土地之日止，仍應按月給付原告962元（計算

式：329＋3＋624＋6＝926）。

　㈡客屬段886地號土地（含嗣後分割出之886-2地號土地）被告

雖稱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有同意其申請袋地通行權，但未經核

准前仍屬無權占用；客屬段871-5地號土地之水泥地經苗栗

縣政府函覆非由其所鋪設；芎蕉灣段788-1、788-2地號土地

尚需經辦理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後，始能變更其使用地目，於

變更使用地目且經原告核定申請承租前，被告就芎蕉灣段78

8-1、788-2地號土地仍屬無權占用。

　㈢並聲明：⒈被告應將系爭地上物拆除、排除、移除騰空、抽

乾填平，並檢附政府立案之檢測機構出具檢測上開土地土壤

無污染報告後，將該部分面積合計1,663.5平方公尺之土地

返還予原告。⒉被告應給付原告1萬5,454元，及自民事變更

聲明㈢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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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另自113年4月1日起至交還前項聲明土地之日止，按每

月給付原告962元。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附圖所示除編號B之水泥道路及舖面以外之地上

物都是我們的。客屬段886地號土地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有同

意被告申請袋地通行權；同段871-5地號土地上編號B之地上

物是苗栗縣政府為了補強台128線橋墩基礎鋪設水泥，不是

我們鋪設的；芎蕉灣段788-1、788-2地號土地分割自同段78

8地號土地，我們於104年8月3日有申請變更為礦業用地，並

向原告承租，但因芎蕉灣段788-1、788-2地號土地嗣經規劃

為都市計畫土地，經變更為都市計畫土地後，就沒有租賃關

係，但依行政院114年7月18日院臺經字第1141016551號函

（下稱系爭函文），於判決確定前，「砂石碎解洗選場強化

經營及管理方案」（下稱系爭方案）經行政院核定，且砂石

碎解洗選場占用業者屬系爭方案適用對象者，應撤回起訴，

經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同意撤告，被告聲請合意停止訴訟。

三、法院之判斷

　㈠拆除、排除、移除騰空、抽乾填平系爭地上物返還土地部分

　⒈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

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

段、中段定有明文。又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所有物

之訴，被告對原告就其物有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

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原告於被告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

證責任。被告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

之。如不能證明，則應認原告之請求為有理由（最高法院72

年度台上字第1552號判決意旨參照）。可知如原告已證明其

為土地所有人，並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為請求，

即應由被告舉證其係有權占用土地。惟物品之拆除，為事實

上之處分行為，僅所有人或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方有拆除

之權限（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053號判決意旨參

照）。

　⒉查被告不爭執附圖除編號B水泥道路及舖面以外之其餘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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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均為被告所有（卷第284頁）。則依前開說明應由原告舉

證被告就編號B地上物有所有權或事實上處分權，除編號B以

外之其他地上物，則應由被告舉證其占有係有正當權源。而

原告所提苗栗縣○○000○0○00○○○道○○0000000000號

函主旨記載客屬段「871-2地號」國有土地上水泥地及鐵皮

屋非屬中平大橋設施或其附屬設施（卷第239頁），並非本

件訟爭之客屬段871-5地號，另原告所提銅鑼鄉刊、天眼日

報報導內容 （卷第135、137頁），均記載中平大橋橋墩補

強加固工程係由苗栗縣政府爭取交通部補助辦理，再依本院

履勘現場拍攝之照片（卷第213頁），客屬段871-5地號上之

水泥舖面確實位於中平大橋之橋墩附近，而原告除前開函文

外並未舉出其他證據，證明被告具有附圖編號B地上物之所

有權或事實上處分權，則原告請求被告拆除附圖編號B地上

物即屬無據，應予駁回。而被告雖抗辯客屬段886地號土地

（含之後分割出之886-2地號土地）原告同意被告申請袋地

通行權，但此為原告所否認，被告亦未能舉證以實其說，自

非可採。被告另自承就芎蕉灣段788-1、788-2地號土地部

分，於該等地號經變更為都市計畫土地後，即無租賃關係

（卷第124、131頁），亦無舉證有其他占有權源，顯然亦係

無權占有。至被告雖抗辯原告依系爭方案應撤告，並請求合

意停止訴訟程序，然系爭函文已載明系爭方案係屬上位政策

原則，並非辦理之法據（卷第545頁），且原告雖為行政院

所轄財政部之下級機關，然法律上仍為不同機關，各具民事

訴訟程序之當事人能力，行政院所為意思表示並非原告所

為，對法院無任何拘束力，且被告得否適用系爭方案亦非無

疑，在原告並未撤回訴訟或同意合意停止訴訟程序之情況

下，本院仍應依法判決。故被告所辯均非可採。原告得依民

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被告排除、移除騰空、

抽乾填平附圖除編號B以外之其他地上物。

　⒊至原告另請求被告檢附政府機關立案之檢測機構出具檢測土

地無污染報告部分，原告自承請求依據為原告內部函文且未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六頁



能舉證土地有遭被告污染（卷第575至576頁），則其此部分

之請求自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部分

　⒈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不當得利之受領人，除返還其所受之利益外，如本於該

利益更有所取得者，並應返還。但依其利益之性質或其他情

形不能返還者，應償還其價額，民法第179條前段、第181條

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係無權占有系爭土地，已經本院認定

如前，則原告自得請求被告返還因無權占有系爭土地所受有

之不當得利。　

　⒉無權占用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

之觀念（最高法院61年度台上字第1695號原判例意旨參

照）。原告主張被告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其相當於租金之不當

得利應按系爭土地申報地價年息5%計算，被告就此亦無意見

（卷第283至284頁），本院認依此標準計算應屬適當。則原

告所得請求被告給付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之金額應為：

　⑴客屬段871-5地號土地部分，歷年申報地價均為每平方公尺1

10元（卷第463頁地價查詢資料），占用面積共計717.07平

方公尺（計算式：711.21＋5.86=717.07），原告請求期間

自111年11月至113年3月共17月，故總額應為5,587元（計算

式：717.07×110×5%÷12×17=5,587.1，小數點以下四捨五

入，以下均同），另自113年4月1日起至交還土地之日止，

按月給付329元（計算式：717.07×110×5%÷12=328.6）。

　⑵客屬段886-2地號土地部分，申報地價自111年1月起為每平

方公尺380元，自113年1月起為每平方公尺420元（卷第466

頁地價查詢資料），占用面積為1.5平方公尺，原告請求自1

12年10月至113年3月，故總額為15元[計算式：1.5×（380＋

420）×5%÷12×3=15），另自113年4月1日起至交還土地之日

止，按月給付3元（計算式：1.5×420×5%÷12=2.625）。

　⑶芎蕉灣段788-1地號土地部分，歷年申報地價均為每平方公

尺160元（卷第467頁地價查詢資料），占用面積共計93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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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尺（計算式：4.68＋0.14＋237.65＋248.79＋217.72

＋227.67=936.65），原告請求自113年1月至113年3月共3

月，故總額為1,873元（計算式：936.65×160×5%÷12×3=1,87

3.2），但原告僅請求1,872元（卷第536頁），另自113年4

月1日起至交還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624元（計算式：936.

65×160×5%÷12=624.4）。

　⑷芎蕉灣段788-2地號土地部分，歷年申報地價均為每平方公

尺160元（卷第468頁地價查詢資料），占用面積為8.28平方

公尺，原告請求自111年11月至113年3月共17月，故總額為9

4元（計算式：8.28×160×5%÷12×17=93.84），另自113年4月

1日起至交還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6元（計算式：8.28×160

×5%÷12=5.52）。

　⑸綜上分析，被告應給付原告7,568元（計算式：5,587＋15＋

1,872＋94=7,568），另自113年4月1日起至交還土地之日

止，按月給付962元（計算式：329＋3＋624＋6=962）

　⒊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

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

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本文、

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對被告之前揭不當得利

返還債權，係屬給付無確定期限之金錢債權，而民事更正聲

明㈢狀被告係於114年7月24日當庭收受（卷第529頁），則

原告併請求被告自該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7月25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即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亦為有理

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179條

規定，請求本院判決如主文第1、2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逾此範圍，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兩造分別陳明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均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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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之。至原告敗訴部

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攻防方法與所舉證據，

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另贅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王筆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9　　日

　　　　　　　　　　　　　　　書記官　歐明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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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28號
原      告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


法定代理人  卓翠雲  
訴訟代理人  張義群律師
            程光儀律師
複  代理人  林昶邑律師
            廖志剛律師
被      告  源昌砂石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千惠  


訴訟代理人  趙李坤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除地上物返還土地等事件，本院於114年9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坐落苗栗縣○○鄉○○段○○○○○段○0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即苗栗縣銅鑼地政事務所（下稱銅鑼地政）114年5月15日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C土砂地停車區（面積：711.21平方公尺）騰空及編號D水塔（面積：5.86平方公尺）拆除；及將客屬段886之2地號土地如附圖所示編號A大門入口噴漆處水泥鋪面及道路（面積：1.5平方公尺）移除；苗栗縣○○鄉○○○段○○○○○○段○0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L輸送帶c（面積：4.68平方公尺）、編號N鋼鐵牆b（面積：0.14平方公尺）、編號O土沙堆b（面積：237.65平方公尺）、編號P砂石道路（面積：248.79平方公尺）、編號Q土砂堆c（面積：217.72平方公尺）移除騰空及編號R水池區（面積：227.67平方公尺）抽乾並填平；及將芎蕉灣段788之2地號土地如附圖所示編號J輸送帶a（面積：8.28平方公尺）拆除騰空後，將該部分面積合計1,663.5平方公尺之土地返還予原告。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7,568元，及自114年7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另自113年4月1日起至交還前項聲明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962元。
三、本判決第1項如原告以31萬5,624元為被告供擔保，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94萬6,872元為原告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四、本判決第2項前段如原告以2,523元為被告供擔保，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7,568元為原告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本判決第2項後段如原告按月於履行期屆至後以321元為被告供擔保，得假執行，但被告如按月以962元為原告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六、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告負擔99%，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國有財產之取得、保管、使用、收益及處分，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財政部承行政院之命，綜理國有財產事務。財政部設國有財產局，承辦前項事務；其組織以法律定之，國有財產法第1條、第9條分別定有明文。又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為辦理國有財產業務，特設北區、中區、南區分署。各分署掌理轄區內下列事項：一、國有財產之清查。二、國有財產之管理。三、國有財產之處分。四、國有財產之改良利用。五、國有財產之估價。六、國有財產法務案件之處理。七、其他有關國有財產事項，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各分署組織準則第1條、第2條亦有明定。再國有財產撥給各地國家機關使用者，名義上雖仍為國有，實際上即為使用機關行使所有人之權利，故對於是類財產，向准由管理機關起訴，代國家主張所有人之權利；分支機構，就其業務範圍內之事項涉訟時，當然得為保護私權之請求人（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680、2772號原判例意旨參照）。查客屬段871-5、886地號土地及芎蕉灣段788-1、788-2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為國有財產，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為其管理者，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及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在卷可稽（卷第77、81、83、363頁），而原告則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所設分署，依前開說明，原告自得就系爭土地對無權占用者提起請求返還無權占用土地及所得相當租金不當得利之訴訟，合先敘明。
二、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趙子賢，嗣於本院審理中變更為卓翠雲，有財政部114年5月19日台財人字第11408614920號函在卷可參（卷第559頁），茲原告於114年8月6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卷第555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事 ，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系爭土地為國有土地，原告為管理機關。被告無系爭土地之合法使用權，卻以如附圖所示之土砂地停車區、水泥鋪面及道路、水塔、輸送帶a及c、鋼鐵牆b、土砂堆b及c、砂石道路、水池區等地上物（下合稱系爭地上物）占用系爭土地，而被告占用之事實業經被告於本院114年6月26日審理程序中自認，是原告本於管領國有財產之地位，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被告拆除、排除、移除騰空、抽乾填平系爭地上物，將所占用之土地返還原告。又被告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因而享有使用、收益系爭土地之不當得利，另依民法第179、181條、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被占用處理要點第7點第1項前段、國有非公用不動產使用補償金計收基準表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1萬5,454元{計算式：（請求期間111年11月至113年3月共17月，客屬段871-5地號土地占用面積717.07平方公尺×申報地價每平方公尺110元×年息5%÷12×17＝5,593元）＋[請求期間112年10月至112年12月、113年1至3月，客屬段886-2地號土地占用面積1.5平方公尺×年息5%÷12×3×（申報地價每平方公尺380元＋申報地價每平方公尺420元）＝15元]＋（請求期間113年1月至113年3月共17月，芎蕉灣段788-1地號土地占用面積936.65平方公尺×申報地價每平方公尺160元×年息5%÷12×3＝1,872元）＋（請求期間111年11月至113年3月共17月，芎蕉灣段788-2地號土地占用面積8.28平方公尺×申報地價每平方公尺160元×年息5%÷12×17＝102元）＋（請求期間111年11月至114年6月共32月，客屬段871-6地號土地占用面積536.88平方公尺×申報地價每平方公尺110元×年息5%÷12×32＝7,872元，此部分即原客屬段871-5地號土地上編號B之水泥道路，該地嗣撥用予苗栗縣政府，惟撥用前由原告管理期間原告仍得請求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15,454}，另自113年4月1日起至實際交還占用土地之日止，仍應按月給付原告962元（計算式：329＋3＋624＋6＝926）。
　㈡客屬段886地號土地（含嗣後分割出之886-2地號土地）被告雖稱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有同意其申請袋地通行權，但未經核准前仍屬無權占用；客屬段871-5地號土地之水泥地經苗栗縣政府函覆非由其所鋪設；芎蕉灣段788-1、788-2地號土地尚需經辦理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後，始能變更其使用地目，於變更使用地目且經原告核定申請承租前，被告就芎蕉灣段788-1、788-2地號土地仍屬無權占用。
　㈢並聲明：⒈被告應將系爭地上物拆除、排除、移除騰空、抽乾填平，並檢附政府立案之檢測機構出具檢測上開土地土壤無污染報告後，將該部分面積合計1,663.5平方公尺之土地返還予原告。⒉被告應給付原告1萬5,454元，及自民事變更聲明㈢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另自113年4月1日起至交還前項聲明土地之日止，按每月給付原告962元。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附圖所示除編號B之水泥道路及舖面以外之地上物都是我們的。客屬段886地號土地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有同意被告申請袋地通行權；同段871-5地號土地上編號B之地上物是苗栗縣政府為了補強台128線橋墩基礎鋪設水泥，不是我們鋪設的；芎蕉灣段788-1、788-2地號土地分割自同段788地號土地，我們於104年8月3日有申請變更為礦業用地，並向原告承租，但因芎蕉灣段788-1、788-2地號土地嗣經規劃為都市計畫土地，經變更為都市計畫土地後，就沒有租賃關係，但依行政院114年7月18日院臺經字第1141016551號函（下稱系爭函文），於判決確定前，「砂石碎解洗選場強化經營及管理方案」（下稱系爭方案）經行政院核定，且砂石碎解洗選場占用業者屬系爭方案適用對象者，應撤回起訴，經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同意撤告，被告聲請合意停止訴訟。
三、法院之判斷
　㈠拆除、排除、移除騰空、抽乾填平系爭地上物返還土地部分
　⒈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定有明文。又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所有物之訴，被告對原告就其物有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原告於被告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被告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如不能證明，則應認原告之請求為有理由（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1552號判決意旨參照）。可知如原告已證明其為土地所有人，並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為請求，即應由被告舉證其係有權占用土地。惟物品之拆除，為事實上之處分行為，僅所有人或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方有拆除之權限（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05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被告不爭執附圖除編號B水泥道路及舖面以外之其餘地上物均為被告所有（卷第284頁）。則依前開說明應由原告舉證被告就編號B地上物有所有權或事實上處分權，除編號B以外之其他地上物，則應由被告舉證其占有係有正當權源。而原告所提苗栗縣○○000○0○00○○○道○○0000000000號函主旨記載客屬段「871-2地號」國有土地上水泥地及鐵皮屋非屬中平大橋設施或其附屬設施（卷第239頁），並非本件訟爭之客屬段871-5地號，另原告所提銅鑼鄉刊、天眼日報報導內容 （卷第135、137頁），均記載中平大橋橋墩補強加固工程係由苗栗縣政府爭取交通部補助辦理，再依本院履勘現場拍攝之照片（卷第213頁），客屬段871-5地號上之水泥舖面確實位於中平大橋之橋墩附近，而原告除前開函文外並未舉出其他證據，證明被告具有附圖編號B地上物之所有權或事實上處分權，則原告請求被告拆除附圖編號B地上物即屬無據，應予駁回。而被告雖抗辯客屬段886地號土地（含之後分割出之886-2地號土地）原告同意被告申請袋地通行權，但此為原告所否認，被告亦未能舉證以實其說，自非可採。被告另自承就芎蕉灣段788-1、788-2地號土地部分，於該等地號經變更為都市計畫土地後，即無租賃關係（卷第124、131頁），亦無舉證有其他占有權源，顯然亦係無權占有。至被告雖抗辯原告依系爭方案應撤告，並請求合意停止訴訟程序，然系爭函文已載明系爭方案係屬上位政策原則，並非辦理之法據（卷第545頁），且原告雖為行政院所轄財政部之下級機關，然法律上仍為不同機關，各具民事訴訟程序之當事人能力，行政院所為意思表示並非原告所為，對法院無任何拘束力，且被告得否適用系爭方案亦非無疑，在原告並未撤回訴訟或同意合意停止訴訟程序之情況下，本院仍應依法判決。故被告所辯均非可採。原告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被告排除、移除騰空、抽乾填平附圖除編號B以外之其他地上物。
　⒊至原告另請求被告檢附政府機關立案之檢測機構出具檢測土地無污染報告部分，原告自承請求依據為原告內部函文且未能舉證土地有遭被告污染（卷第575至576頁），則其此部分之請求自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部分
　⒈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不當得利之受領人，除返還其所受之利益外，如本於該利益更有所取得者，並應返還。但依其利益之性質或其他情形不能返還者，應償還其價額，民法第179條前段、第181條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係無權占有系爭土地，已經本院認定如前，則原告自得請求被告返還因無權占有系爭土地所受有之不當得利。　
　⒉無權占用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法院61年度台上字第1695號原判例意旨參照）。原告主張被告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其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應按系爭土地申報地價年息5%計算，被告就此亦無意見（卷第283至284頁），本院認依此標準計算應屬適當。則原告所得請求被告給付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之金額應為：
　⑴客屬段871-5地號土地部分，歷年申報地價均為每平方公尺110元（卷第463頁地價查詢資料），占用面積共計717.07平方公尺（計算式：711.21＋5.86=717.07），原告請求期間自111年11月至113年3月共17月，故總額應為5,587元（計算式：717.07×110×5%÷12×17=5,587.1，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以下均同），另自113年4月1日起至交還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329元（計算式：717.07×110×5%÷12=328.6）。
　⑵客屬段886-2地號土地部分，申報地價自111年1月起為每平方公尺380元，自113年1月起為每平方公尺420元（卷第466頁地價查詢資料），占用面積為1.5平方公尺，原告請求自112年10月至113年3月，故總額為15元[計算式：1.5×（380＋420）×5%÷12×3=15），另自113年4月1日起至交還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3元（計算式：1.5×420×5%÷12=2.625）。
　⑶芎蕉灣段788-1地號土地部分，歷年申報地價均為每平方公尺160元（卷第467頁地價查詢資料），占用面積共計936.65平方公尺（計算式：4.68＋0.14＋237.65＋248.79＋217.72＋227.67=936.65），原告請求自113年1月至113年3月共3月，故總額為1,873元（計算式：936.65×160×5%÷12×3=1,873.2），但原告僅請求1,872元（卷第536頁），另自113年4月1日起至交還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624元（計算式：936.65×160×5%÷12=624.4）。
　⑷芎蕉灣段788-2地號土地部分，歷年申報地價均為每平方公尺160元（卷第468頁地價查詢資料），占用面積為8.28平方公尺，原告請求自111年11月至113年3月共17月，故總額為94元（計算式：8.28×160×5%÷12×17=93.84），另自113年4月1日起至交還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6元（計算式：8.28×160×5%÷12=5.52）。
　⑸綜上分析，被告應給付原告7,568元（計算式：5,587＋15＋1,872＋94=7,568），另自113年4月1日起至交還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962元（計算式：329＋3＋624＋6=962）
　⒊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本文、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對被告之前揭不當得利返還債權，係屬給付無確定期限之金錢債權，而民事更正聲明㈢狀被告係於114年7月24日當庭收受（卷第529頁），則原告併請求被告自該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7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即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亦為有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179條規定，請求本院判決如主文第1、2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均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攻防方法與所舉證據，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另贅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王筆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9　　日
　　　　　　　　　　　　　　　書記官　歐明秀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28號

原      告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



法定代理人  卓翠雲  

訴訟代理人  張義群律師

            程光儀律師

複  代理人  林昶邑律師

            廖志剛律師

被      告  源昌砂石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千惠  



訴訟代理人  趙李坤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除地上物返還土地等事件，本院於114年9月

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坐落苗栗縣○○鄉○○段○○○○○段○000○0地號土地上如

    附圖即苗栗縣銅鑼地政事務所（下稱銅鑼地政）114年5月15

    日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C土砂地停車區（面積：711.21

    平方公尺）騰空及編號D水塔（面積：5.86平方公尺）拆除

    ；及將客屬段886之2地號土地如附圖所示編號A大門入口噴

    漆處水泥鋪面及道路（面積：1.5平方公尺）移除；苗栗縣○

    ○鄉○○○段○○○○○○段○0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L輸送

    帶c（面積：4.68平方公尺）、編號N鋼鐵牆b（面積：0.14

    平方公尺）、編號O土沙堆b（面積：237.65平方公尺）、編

    號P砂石道路（面積：248.79平方公尺）、編號Q土砂堆c（

    面積：217.72平方公尺）移除騰空及編號R水池區（面積：2

    27.67平方公尺）抽乾並填平；及將芎蕉灣段788之2地號土

    地如附圖所示編號J輸送帶a（面積：8.28平方公尺）拆除騰

    空後，將該部分面積合計1,663.5平方公尺之土地返還予原

    告。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7,568元，及自114年7月25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另自113年4月1日

    起至交還前項聲明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962元。

三、本判決第1項如原告以31萬5,624元為被告供擔保，得假執行

    ，但被告如以94萬6,872元為原告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四、本判決第2項前段如原告以2,523元為被告供擔保，得假執行

    ，但被告如以7,568元為原告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本判

    決第2項後段如原告按月於履行期屆至後以321元為被告供擔

    保，得假執行，但被告如按月以962元為原告供擔保，得免

    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六、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告負擔99%，餘由原告負擔

    。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國有財產之取得、保管、使用、收益及處分，依本法之規定

    ；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財政部承行政院之命，綜

    理國有財產事務。財政部設國有財產局，承辦前項事務；其

    組織以法律定之，國有財產法第1條、第9條分別定有明文。

    又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為辦理國有財產業務，特設北區、中區

    、南區分署。各分署掌理轄區內下列事項：一、國有財產之

    清查。二、國有財產之管理。三、國有財產之處分。四、國

    有財產之改良利用。五、國有財產之估價。六、國有財產法

    務案件之處理。七、其他有關國有財產事項，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各分署組織準則第1條、第2條亦有明定。再國有財產撥

    給各地國家機關使用者，名義上雖仍為國有，實際上即為使

    用機關行使所有人之權利，故對於是類財產，向准由管理機

    關起訴，代國家主張所有人之權利；分支機構，就其業務範

    圍內之事項涉訟時，當然得為保護私權之請求人（最高法院

    51年台上字第2680、2772號原判例意旨參照）。查客屬段87

    1-5、886地號土地及芎蕉灣段788-1、788-2地號土地（下合

    稱系爭土地）為國有財產，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為其管理者，

    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及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在卷可稽（卷第

    77、81、83、363頁），而原告則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所設

    分署，依前開說明，原告自得就系爭土地對無權占用者提起

    請求返還無權占用土地及所得相當租金不當得利之訴訟，合

    先敘明。

二、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

    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

    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分別

    定有明文。查原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趙子賢，嗣於本院審理

    中變更為卓翠雲，有財政部114年5月19日台財人字第114086

    14920號函在卷可參（卷第559頁），茲原告於114年8月6日

    具狀聲明承受訴訟（卷第555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

    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事 ，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

    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系爭土地為國有土地，原告為管理機關。被告無系爭土地之

    合法使用權，卻以如附圖所示之土砂地停車區、水泥鋪面及

    道路、水塔、輸送帶a及c、鋼鐵牆b、土砂堆b及c、砂石道

    路、水池區等地上物（下合稱系爭地上物）占用系爭土地，

    而被告占用之事實業經被告於本院114年6月26日審理程序中

    自認，是原告本於管領國有財產之地位，依民法第767條第1

    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被告拆除、排除、移除騰空、抽乾

    填平系爭地上物，將所占用之土地返還原告。又被告無權占

    用系爭土地，因而享有使用、收益系爭土地之不當得利，另

    依民法第179、181條、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被占用處理要點第

    7點第1項前段、國有非公用不動產使用補償金計收基準表第

    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1萬5,454元{計算

    式：（請求期間111年11月至113年3月共17月，客屬段871-5

    地號土地占用面積717.07平方公尺×申報地價每平方公尺110

    元×年息5%÷12×17＝5,593元）＋[請求期間112年10月至112年1

    2月、113年1至3月，客屬段886-2地號土地占用面積1.5平方

    公尺×年息5%÷12×3×（申報地價每平方公尺380元＋申報地價

    每平方公尺420元）＝15元]＋（請求期間113年1月至113年3月

    共17月，芎蕉灣段788-1地號土地占用面積936.65平方公尺×

    申報地價每平方公尺160元×年息5%÷12×3＝1,872元）＋（請求

    期間111年11月至113年3月共17月，芎蕉灣段788-2地號土地

    占用面積8.28平方公尺×申報地價每平方公尺160元×年息5%÷

    12×17＝102元）＋（請求期間111年11月至114年6月共32月，

    客屬段871-6地號土地占用面積536.88平方公尺×申報地價每

    平方公尺110元×年息5%÷12×32＝7,872元，此部分即原客屬段

    871-5地號土地上編號B之水泥道路，該地嗣撥用予苗栗縣政

    府，惟撥用前由原告管理期間原告仍得請求相當租金之不當

    得利）＝15,454}，另自113年4月1日起至實際交還占用土地

    之日止，仍應按月給付原告962元（計算式：329＋3＋624＋6＝9

    26）。

　㈡客屬段886地號土地（含嗣後分割出之886-2地號土地）被告

    雖稱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有同意其申請袋地通行權，但未經核

    准前仍屬無權占用；客屬段871-5地號土地之水泥地經苗栗

    縣政府函覆非由其所鋪設；芎蕉灣段788-1、788-2地號土地

    尚需經辦理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後，始能變更其使用地目，於

    變更使用地目且經原告核定申請承租前，被告就芎蕉灣段78

    8-1、788-2地號土地仍屬無權占用。

　㈢並聲明：⒈被告應將系爭地上物拆除、排除、移除騰空、抽乾

    填平，並檢附政府立案之檢測機構出具檢測上開土地土壤無

    污染報告後，將該部分面積合計1,663.5平方公尺之土地返

    還予原告。⒉被告應給付原告1萬5,454元，及自民事變更聲

    明㈢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另自113年4月1日起至交還前項聲明土地之日止，按每月給

    付原告962元。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附圖所示除編號B之水泥道路及舖面以外之地上

    物都是我們的。客屬段886地號土地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有同

    意被告申請袋地通行權；同段871-5地號土地上編號B之地上

    物是苗栗縣政府為了補強台128線橋墩基礎鋪設水泥，不是

    我們鋪設的；芎蕉灣段788-1、788-2地號土地分割自同段78

    8地號土地，我們於104年8月3日有申請變更為礦業用地，並

    向原告承租，但因芎蕉灣段788-1、788-2地號土地嗣經規劃

    為都市計畫土地，經變更為都市計畫土地後，就沒有租賃關

    係，但依行政院114年7月18日院臺經字第1141016551號函（

    下稱系爭函文），於判決確定前，「砂石碎解洗選場強化經

    營及管理方案」（下稱系爭方案）經行政院核定，且砂石碎

    解洗選場占用業者屬系爭方案適用對象者，應撤回起訴，經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同意撤告，被告聲請合意停止訴訟。

三、法院之判斷

　㈠拆除、排除、移除騰空、抽乾填平系爭地上物返還土地部分

　⒈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

    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

    、中段定有明文。又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所有物之

    訴，被告對原告就其物有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

    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原告於被告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

    責任。被告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

    如不能證明，則應認原告之請求為有理由（最高法院72年度

    台上字第1552號判決意旨參照）。可知如原告已證明其為土

    地所有人，並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為請求，即應

    由被告舉證其係有權占用土地。惟物品之拆除，為事實上之

    處分行為，僅所有人或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方有拆除之權

    限（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05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被告不爭執附圖除編號B水泥道路及舖面以外之其餘地上物

    均為被告所有（卷第284頁）。則依前開說明應由原告舉證

    被告就編號B地上物有所有權或事實上處分權，除編號B以外

    之其他地上物，則應由被告舉證其占有係有正當權源。而原

    告所提苗栗縣○○000○0○00○○○道○○0000000000號函主旨記載

    客屬段「871-2地號」國有土地上水泥地及鐵皮屋非屬中平

    大橋設施或其附屬設施（卷第239頁），並非本件訟爭之客

    屬段871-5地號，另原告所提銅鑼鄉刊、天眼日報報導內容 

    （卷第135、137頁），均記載中平大橋橋墩補強加固工程係

    由苗栗縣政府爭取交通部補助辦理，再依本院履勘現場拍攝

    之照片（卷第213頁），客屬段871-5地號上之水泥舖面確實

    位於中平大橋之橋墩附近，而原告除前開函文外並未舉出其

    他證據，證明被告具有附圖編號B地上物之所有權或事實上

    處分權，則原告請求被告拆除附圖編號B地上物即屬無據，

    應予駁回。而被告雖抗辯客屬段886地號土地（含之後分割

    出之886-2地號土地）原告同意被告申請袋地通行權，但此

    為原告所否認，被告亦未能舉證以實其說，自非可採。被告

    另自承就芎蕉灣段788-1、788-2地號土地部分，於該等地號

    經變更為都市計畫土地後，即無租賃關係（卷第124、131頁

    ），亦無舉證有其他占有權源，顯然亦係無權占有。至被告

    雖抗辯原告依系爭方案應撤告，並請求合意停止訴訟程序，

    然系爭函文已載明系爭方案係屬上位政策原則，並非辦理之

    法據（卷第545頁），且原告雖為行政院所轄財政部之下級

    機關，然法律上仍為不同機關，各具民事訴訟程序之當事人

    能力，行政院所為意思表示並非原告所為，對法院無任何拘

    束力，且被告得否適用系爭方案亦非無疑，在原告並未撤回

    訴訟或同意合意停止訴訟程序之情況下，本院仍應依法判決

    。故被告所辯均非可採。原告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

    中段規定請求被告排除、移除騰空、抽乾填平附圖除編號B

    以外之其他地上物。

　⒊至原告另請求被告檢附政府機關立案之檢測機構出具檢測土

    地無污染報告部分，原告自承請求依據為原告內部函文且未

    能舉證土地有遭被告污染（卷第575至576頁），則其此部分

    之請求自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部分

　⒈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

    ；不當得利之受領人，除返還其所受之利益外，如本於該利

    益更有所取得者，並應返還。但依其利益之性質或其他情形

    不能返還者，應償還其價額，民法第179條前段、第181條分

    別定有明文。查被告係無權占有系爭土地，已經本院認定如

    前，則原告自得請求被告返還因無權占有系爭土地所受有之

    不當得利。　

　⒉無權占用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

    之觀念（最高法院61年度台上字第1695號原判例意旨參照）

    。原告主張被告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其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應按系爭土地申報地價年息5%計算，被告就此亦無意見（卷

    第283至284頁），本院認依此標準計算應屬適當。則原告所

    得請求被告給付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之金額應為：

　⑴客屬段871-5地號土地部分，歷年申報地價均為每平方公尺11

    0元（卷第463頁地價查詢資料），占用面積共計717.07平方

    公尺（計算式：711.21＋5.86=717.07），原告請求期間自11

    1年11月至113年3月共17月，故總額應為5,587元（計算式：

    717.07×110×5%÷12×17=5,587.1，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以

    下均同），另自113年4月1日起至交還土地之日止，按月給

    付329元（計算式：717.07×110×5%÷12=328.6）。

　⑵客屬段886-2地號土地部分，申報地價自111年1月起為每平方

    公尺380元，自113年1月起為每平方公尺420元（卷第466頁

    地價查詢資料），占用面積為1.5平方公尺，原告請求自112

    年10月至113年3月，故總額為15元[計算式：1.5×（380＋420

    ）×5%÷12×3=15），另自113年4月1日起至交還土地之日止，

    按月給付3元（計算式：1.5×420×5%÷12=2.625）。

　⑶芎蕉灣段788-1地號土地部分，歷年申報地價均為每平方公尺

    160元（卷第467頁地價查詢資料），占用面積共計936.65平

    方公尺（計算式：4.68＋0.14＋237.65＋248.79＋217.72＋227.6

    7=936.65），原告請求自113年1月至113年3月共3月，故總

    額為1,873元（計算式：936.65×160×5%÷12×3=1,873.2），

    但原告僅請求1,872元（卷第536頁），另自113年4月1日起

    至交還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624元（計算式：936.65×160×

    5%÷12=624.4）。

　⑷芎蕉灣段788-2地號土地部分，歷年申報地價均為每平方公尺

    160元（卷第468頁地價查詢資料），占用面積為8.28平方公

    尺，原告請求自111年11月至113年3月共17月，故總額為94

    元（計算式：8.28×160×5%÷12×17=93.84），另自113年4月1

    日起至交還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6元（計算式：8.28×160×

    5%÷12=5.52）。

　⑸綜上分析，被告應給付原告7,568元（計算式：5,587＋15＋1,8

    72＋94=7,568），另自113年4月1日起至交還土地之日止，按

    月給付962元（計算式：329＋3＋624＋6=962）

　⒊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

    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

    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本文、

    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對被告之前揭不當得利

    返還債權，係屬給付無確定期限之金錢債權，而民事更正聲

    明㈢狀被告係於114年7月24日當庭收受（卷第529頁），則原

    告併請求被告自該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7月25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法定利率即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亦為有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179條

    規定，請求本院判決如主文第1、2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逾此範圍，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兩造分別陳明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均核

    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之。至原告敗訴部分

    ，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攻防方法與所舉證據，

    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另贅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王筆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9　　日

　　　　　　　　　　　　　　　書記官　歐明秀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28號

原      告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



法定代理人  卓翠雲  

訴訟代理人  張義群律師

            程光儀律師

複  代理人  林昶邑律師

            廖志剛律師

被      告  源昌砂石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千惠  



訴訟代理人  趙李坤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除地上物返還土地等事件，本院於114年9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坐落苗栗縣○○鄉○○段○○○○○段○0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即苗栗縣銅鑼地政事務所（下稱銅鑼地政）114年5月15日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C土砂地停車區（面積：711.21平方公尺）騰空及編號D水塔（面積：5.86平方公尺）拆除；及將客屬段886之2地號土地如附圖所示編號A大門入口噴漆處水泥鋪面及道路（面積：1.5平方公尺）移除；苗栗縣○○鄉○○○段○○○○○○段○0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L輸送帶c（面積：4.68平方公尺）、編號N鋼鐵牆b（面積：0.14平方公尺）、編號O土沙堆b（面積：237.65平方公尺）、編號P砂石道路（面積：248.79平方公尺）、編號Q土砂堆c（面積：217.72平方公尺）移除騰空及編號R水池區（面積：227.67平方公尺）抽乾並填平；及將芎蕉灣段788之2地號土地如附圖所示編號J輸送帶a（面積：8.28平方公尺）拆除騰空後，將該部分面積合計1,663.5平方公尺之土地返還予原告。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7,568元，及自114年7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另自113年4月1日起至交還前項聲明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962元。

三、本判決第1項如原告以31萬5,624元為被告供擔保，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94萬6,872元為原告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四、本判決第2項前段如原告以2,523元為被告供擔保，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7,568元為原告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本判決第2項後段如原告按月於履行期屆至後以321元為被告供擔保，得假執行，但被告如按月以962元為原告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六、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告負擔99%，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國有財產之取得、保管、使用、收益及處分，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財政部承行政院之命，綜理國有財產事務。財政部設國有財產局，承辦前項事務；其組織以法律定之，國有財產法第1條、第9條分別定有明文。又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為辦理國有財產業務，特設北區、中區、南區分署。各分署掌理轄區內下列事項：一、國有財產之清查。二、國有財產之管理。三、國有財產之處分。四、國有財產之改良利用。五、國有財產之估價。六、國有財產法務案件之處理。七、其他有關國有財產事項，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各分署組織準則第1條、第2條亦有明定。再國有財產撥給各地國家機關使用者，名義上雖仍為國有，實際上即為使用機關行使所有人之權利，故對於是類財產，向准由管理機關起訴，代國家主張所有人之權利；分支機構，就其業務範圍內之事項涉訟時，當然得為保護私權之請求人（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680、2772號原判例意旨參照）。查客屬段871-5、886地號土地及芎蕉灣段788-1、788-2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為國有財產，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為其管理者，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及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在卷可稽（卷第77、81、83、363頁），而原告則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所設分署，依前開說明，原告自得就系爭土地對無權占用者提起請求返還無權占用土地及所得相當租金不當得利之訴訟，合先敘明。

二、當事人法定代理人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之法定代理人原為趙子賢，嗣於本院審理中變更為卓翠雲，有財政部114年5月19日台財人字第11408614920號函在卷可參（卷第559頁），茲原告於114年8月6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卷第555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事 ，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系爭土地為國有土地，原告為管理機關。被告無系爭土地之合法使用權，卻以如附圖所示之土砂地停車區、水泥鋪面及道路、水塔、輸送帶a及c、鋼鐵牆b、土砂堆b及c、砂石道路、水池區等地上物（下合稱系爭地上物）占用系爭土地，而被告占用之事實業經被告於本院114年6月26日審理程序中自認，是原告本於管領國有財產之地位，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被告拆除、排除、移除騰空、抽乾填平系爭地上物，將所占用之土地返還原告。又被告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因而享有使用、收益系爭土地之不當得利，另依民法第179、181條、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被占用處理要點第7點第1項前段、國有非公用不動產使用補償金計收基準表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1萬5,454元{計算式：（請求期間111年11月至113年3月共17月，客屬段871-5地號土地占用面積717.07平方公尺×申報地價每平方公尺110元×年息5%÷12×17＝5,593元）＋[請求期間112年10月至112年12月、113年1至3月，客屬段886-2地號土地占用面積1.5平方公尺×年息5%÷12×3×（申報地價每平方公尺380元＋申報地價每平方公尺420元）＝15元]＋（請求期間113年1月至113年3月共17月，芎蕉灣段788-1地號土地占用面積936.65平方公尺×申報地價每平方公尺160元×年息5%÷12×3＝1,872元）＋（請求期間111年11月至113年3月共17月，芎蕉灣段788-2地號土地占用面積8.28平方公尺×申報地價每平方公尺160元×年息5%÷12×17＝102元）＋（請求期間111年11月至114年6月共32月，客屬段871-6地號土地占用面積536.88平方公尺×申報地價每平方公尺110元×年息5%÷12×32＝7,872元，此部分即原客屬段871-5地號土地上編號B之水泥道路，該地嗣撥用予苗栗縣政府，惟撥用前由原告管理期間原告仍得請求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15,454}，另自113年4月1日起至實際交還占用土地之日止，仍應按月給付原告962元（計算式：329＋3＋624＋6＝926）。

　㈡客屬段886地號土地（含嗣後分割出之886-2地號土地）被告雖稱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有同意其申請袋地通行權，但未經核准前仍屬無權占用；客屬段871-5地號土地之水泥地經苗栗縣政府函覆非由其所鋪設；芎蕉灣段788-1、788-2地號土地尚需經辦理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後，始能變更其使用地目，於變更使用地目且經原告核定申請承租前，被告就芎蕉灣段788-1、788-2地號土地仍屬無權占用。

　㈢並聲明：⒈被告應將系爭地上物拆除、排除、移除騰空、抽乾填平，並檢附政府立案之檢測機構出具檢測上開土地土壤無污染報告後，將該部分面積合計1,663.5平方公尺之土地返還予原告。⒉被告應給付原告1萬5,454元，及自民事變更聲明㈢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另自113年4月1日起至交還前項聲明土地之日止，按每月給付原告962元。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附圖所示除編號B之水泥道路及舖面以外之地上物都是我們的。客屬段886地號土地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有同意被告申請袋地通行權；同段871-5地號土地上編號B之地上物是苗栗縣政府為了補強台128線橋墩基礎鋪設水泥，不是我們鋪設的；芎蕉灣段788-1、788-2地號土地分割自同段788地號土地，我們於104年8月3日有申請變更為礦業用地，並向原告承租，但因芎蕉灣段788-1、788-2地號土地嗣經規劃為都市計畫土地，經變更為都市計畫土地後，就沒有租賃關係，但依行政院114年7月18日院臺經字第1141016551號函（下稱系爭函文），於判決確定前，「砂石碎解洗選場強化經營及管理方案」（下稱系爭方案）經行政院核定，且砂石碎解洗選場占用業者屬系爭方案適用對象者，應撤回起訴，經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同意撤告，被告聲請合意停止訴訟。

三、法院之判斷

　㈠拆除、排除、移除騰空、抽乾填平系爭地上物返還土地部分

　⒈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定有明文。又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所有物之訴，被告對原告就其物有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原告於被告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被告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如不能證明，則應認原告之請求為有理由（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1552號判決意旨參照）。可知如原告已證明其為土地所有人，並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為請求，即應由被告舉證其係有權占用土地。惟物品之拆除，為事實上之處分行為，僅所有人或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方有拆除之權限（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05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被告不爭執附圖除編號B水泥道路及舖面以外之其餘地上物均為被告所有（卷第284頁）。則依前開說明應由原告舉證被告就編號B地上物有所有權或事實上處分權，除編號B以外之其他地上物，則應由被告舉證其占有係有正當權源。而原告所提苗栗縣○○000○0○00○○○道○○0000000000號函主旨記載客屬段「871-2地號」國有土地上水泥地及鐵皮屋非屬中平大橋設施或其附屬設施（卷第239頁），並非本件訟爭之客屬段871-5地號，另原告所提銅鑼鄉刊、天眼日報報導內容 （卷第135、137頁），均記載中平大橋橋墩補強加固工程係由苗栗縣政府爭取交通部補助辦理，再依本院履勘現場拍攝之照片（卷第213頁），客屬段871-5地號上之水泥舖面確實位於中平大橋之橋墩附近，而原告除前開函文外並未舉出其他證據，證明被告具有附圖編號B地上物之所有權或事實上處分權，則原告請求被告拆除附圖編號B地上物即屬無據，應予駁回。而被告雖抗辯客屬段886地號土地（含之後分割出之886-2地號土地）原告同意被告申請袋地通行權，但此為原告所否認，被告亦未能舉證以實其說，自非可採。被告另自承就芎蕉灣段788-1、788-2地號土地部分，於該等地號經變更為都市計畫土地後，即無租賃關係（卷第124、131頁），亦無舉證有其他占有權源，顯然亦係無權占有。至被告雖抗辯原告依系爭方案應撤告，並請求合意停止訴訟程序，然系爭函文已載明系爭方案係屬上位政策原則，並非辦理之法據（卷第545頁），且原告雖為行政院所轄財政部之下級機關，然法律上仍為不同機關，各具民事訴訟程序之當事人能力，行政院所為意思表示並非原告所為，對法院無任何拘束力，且被告得否適用系爭方案亦非無疑，在原告並未撤回訴訟或同意合意停止訴訟程序之情況下，本院仍應依法判決。故被告所辯均非可採。原告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被告排除、移除騰空、抽乾填平附圖除編號B以外之其他地上物。

　⒊至原告另請求被告檢附政府機關立案之檢測機構出具檢測土地無污染報告部分，原告自承請求依據為原告內部函文且未能舉證土地有遭被告污染（卷第575至576頁），則其此部分之請求自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部分

　⒈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不當得利之受領人，除返還其所受之利益外，如本於該利益更有所取得者，並應返還。但依其利益之性質或其他情形不能返還者，應償還其價額，民法第179條前段、第181條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係無權占有系爭土地，已經本院認定如前，則原告自得請求被告返還因無權占有系爭土地所受有之不當得利。　

　⒉無權占用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法院61年度台上字第1695號原判例意旨參照）。原告主張被告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其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應按系爭土地申報地價年息5%計算，被告就此亦無意見（卷第283至284頁），本院認依此標準計算應屬適當。則原告所得請求被告給付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之金額應為：

　⑴客屬段871-5地號土地部分，歷年申報地價均為每平方公尺110元（卷第463頁地價查詢資料），占用面積共計717.07平方公尺（計算式：711.21＋5.86=717.07），原告請求期間自111年11月至113年3月共17月，故總額應為5,587元（計算式：717.07×110×5%÷12×17=5,587.1，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以下均同），另自113年4月1日起至交還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329元（計算式：717.07×110×5%÷12=328.6）。

　⑵客屬段886-2地號土地部分，申報地價自111年1月起為每平方公尺380元，自113年1月起為每平方公尺420元（卷第466頁地價查詢資料），占用面積為1.5平方公尺，原告請求自112年10月至113年3月，故總額為15元[計算式：1.5×（380＋420）×5%÷12×3=15），另自113年4月1日起至交還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3元（計算式：1.5×420×5%÷12=2.625）。

　⑶芎蕉灣段788-1地號土地部分，歷年申報地價均為每平方公尺160元（卷第467頁地價查詢資料），占用面積共計936.65平方公尺（計算式：4.68＋0.14＋237.65＋248.79＋217.72＋227.67=936.65），原告請求自113年1月至113年3月共3月，故總額為1,873元（計算式：936.65×160×5%÷12×3=1,873.2），但原告僅請求1,872元（卷第536頁），另自113年4月1日起至交還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624元（計算式：936.65×160×5%÷12=624.4）。

　⑷芎蕉灣段788-2地號土地部分，歷年申報地價均為每平方公尺160元（卷第468頁地價查詢資料），占用面積為8.28平方公尺，原告請求自111年11月至113年3月共17月，故總額為94元（計算式：8.28×160×5%÷12×17=93.84），另自113年4月1日起至交還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6元（計算式：8.28×160×5%÷12=5.52）。

　⑸綜上分析，被告應給付原告7,568元（計算式：5,587＋15＋1,872＋94=7,568），另自113年4月1日起至交還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962元（計算式：329＋3＋624＋6=962）

　⒊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本文、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對被告之前揭不當得利返還債權，係屬給付無確定期限之金錢債權，而民事更正聲明㈢狀被告係於114年7月24日當庭收受（卷第529頁），則原告併請求被告自該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7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即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亦為有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179條規定，請求本院判決如主文第1、2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均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攻防方法與所舉證據，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另贅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王筆毅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19　　日

　　　　　　　　　　　　　　　書記官　歐明秀

 



